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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目前，我国正处于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机制尚不健全的起步阶段，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专项规划技术方法缺失，“十四五”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面临新形势，

迫切需要构建面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理论和技术体

系。本任务来源于 2020 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牵头的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机制与经济政策技术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2020YFC1807500），主编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同时作为课题承担单位负

责《污染地块管控区划与规划技术工具研究》（课题编号：2020YFC1807504）

研究工作。该任务针对区域尺度污染地块，开发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

划原理技术，构建支撑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污染地块监控预警、治理修复、

风险管控和可持续开发利用一体化的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专项规划理论方法

和技术体系，开发整合经济政策、监管手段、资金投入、开发效益、技术扩散

和资源消纳一体化的专项规划目标指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规划技术体系、

多元交互决策支撑平台，实现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区域开发调控-城市绿色发展

一体化的全过程、可持续、多元化管控区划与规划交互多元决策技术。为了进

一步将项目研究成果进行转化、推广，结合项目任务和当前区域尺度污染地块

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的需求，提出编制本技术指南。 

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关于征集“2023 年度土壤(地下水)治理修复团体标

准”的通知》（中环联字〔2023〕150 号）的要求，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作

为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城市副

中心绿色发展研究院作为项目协作单位，联合承担《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

险管控规划技术指南》标准项目的编制工作。 

2 标准制定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机制尚不健全的起步阶段，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专项规划技术方法缺失，“十四五”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面临新形势，

迫切需要构建面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理论和技术体

系。我国遗留的污染地块超过 50 多万块，而北美和欧洲的各类型污染地块多达



45 万块和 34.2 万块，数量众多的污染地块不仅限制了城市土地用途，且引发区

域经济萧条并危害公众健康，造成严重的环境与社会经济后果。通过对修复后

的污染地块进行可持续的用地规划，能够实现土地增值以补偿前期的修复成本，

产生环境、社会、经济效益。我国污染地块再开发依据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修

复实施程序相对独立，使土地未来用地规划难以兼顾地块污染的修复实际。污

染地块修复与用地规划的上层管理制度衔接存在不足，再开发土地用途依据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时间往往超前于地块修复,前期规划编制对地块污染特征及

后期的环境经济成本了解有限，而到修复阶段,修改前期规划需要同时协调周边

规划用地需求,将影响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其次,规划编制与修复分属自然资源

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管理权力的分割和参与人员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均难以将后

期的修复需求纳入前期的规划编制体系。因此，制定《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

风险管控规划技术指南》对于区域污染地块规划编制阶段整合污染地块管理要

求、碳达峰碳中和方案、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等目标，最大化区域污染

地块管理可持续性和韧性，提升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起草。技术归口单位为中华环保联合会。 

2021 年 3 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组织召开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污染

地块风险管控机制与经济政策技术体系研究》启动会。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承担课题《污染地块管控区划与规划技术工具研究》（课题编号：

2020YFC1807504），并提出《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技术指南》

编制工作； 

2023 年 9 月，标准编制组在北京召开了《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

规划技术指南》团体标准启动会，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研究院等主、参编单位

确定了标准主要内容和编写框架； 

2023 年 9 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专家组一致通过

《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技术指南》标准立项。 

2023 年 10 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专家进行标准预审，标准编制组根



据评审意见修改并形成《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技术指南》草案

稿。草案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与程

序、规划对象与范畴、规划区现状调查与评估、规划编制、规划实施与评估等

技术要求。 

4 国内外相关标准概况 

4.1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我国关于污染地块调查、修复和风险管控方面，及城市环境规划方面发布

了一系列标准和指南，但针对污染地块的再开发规划方面缺少相关技术指南。

生态环境部发布污染地块系列环境保护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

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

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规定了污染地块调查、风险评估、修复和风险

管控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2020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 部分：总纲》（GB/T 39791.1—2020），

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 部分：土壤和地下水》（GB/T 39792.1—

2020），规定了涉及土壤和地下水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工作程序、

方法和技术要求。2018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国家标准《城市环境规划标准》

（GB/T51329-2018），该标准对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以生态、环境为主要对象的

相关规划以及城市环境专项规划的编制提出规范性要求。2021 年，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

发展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0759），该指南确定了城市和社区可持

续发展管理体系的各项要求，促进城市的智慧化及恢复能力，及评价城市和社

区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表现。2020 年，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批准并发布

《污染地块绿色可持续修复通则》（T/CAEPI 26—2020），该标准规定了污染地

块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原则、评价方法、实施内容和技术要求，针对污染地块或

者污染区域的城市规划、用地规划等项目也可参考使用。然而，由于污染地块

修复与用地规划的上层管理制度衔接存在不足，再开发土地用途依据的控制性



详细规划编制时间往往超前于地块修复，目前仍缺少专门针对污染地块修复与

风险管控规划的技术标准。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污染地块修复与风险管控规

划的技术需求，本标准提出并规定了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的基

本要求，完善污染地块开发的标准规范体系。 

4.2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台了许多政策标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污

染地块再利用政策标准体系，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和资源共同参与污染地块的清

洁、利用和再开发。1995 年，为，美国出台《棕地经济振兴计划》，鼓励私人

投资者进行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21 世纪初，美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手册，

如《再利用超级基金场地：土地的娱乐用途》（2001）、《再利用超级基金场地：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商业用途》（2002）、《已清理的超级基金场地再利用：场地

内留有污染的高尔夫用地开发》、《已清理的超级基金场地再利用：场地内留有

污染的生态用途》，指导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成商业用地、生态用地、娱乐性用

地、高尔夫用地等不同用地类型。2002 年，颁布《小企业责任减免及棕地再生

法》，为评估和清理受污染地块提供资金，推动了受污染地块的可持续再开发。

2006 年美国陆续发布《可持续修复白皮书》、《可持续修复框架》、《修复行业足

迹分析和生命周期评估导则》、《开展修复项目可持续评估的方法》、《超级基金

绿色修复战略》、《绿色修复标准指南》等一系列污染地块绿色修复的标准和技

术指南，规定了污染地块绿色可持续修复和评估的技术要求。1990 年，英国颁

布《城镇和乡村规划法案》，将污染地块的再开发利用时的规划许可作为规划审

批的一部分，规划许可包含了对地块的调查和评估和对污染治理的要求。1989 

年，加拿大启动《国家污染地块修复计划》，建立了国家污染地块分级系统，评

估污染地块对健康与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出行政措施来减少污染地块

再开发中的政策、技术和成本障碍。2008 年，荷兰制修订发布《土壤修复通

令》，规定 1987 年 1 月 1 日前的历史性污染土壤，基于风险评估实施监管，土

壤修复的目标为保障土壤环境质量满足特定用地方式（如住宅用地）的安全利

用。2013 年，荷兰修订发布《土壤修复通令》，建立了包括调查监测、风险评

估、治理修复、后续管理等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程序。针对不同的风险受体，设



定了标准化风险评估和具体场地风险评估两种土壤风险评估程序，规定对于一

般污染非紧急修复情形要求责任主体进行长期管控，若目标地块的新建或再开

发利用增加了风险水平则往往需要启动紧急修复。可见，国际上在污染地块修

复、风险管控和后期再开发方面往往统筹考虑，在污染地块后期规划中要求考

虑地块的调查评估和修复治理结果。 

5 编制原则及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5.1 编制原则 

5.1.1 整体性原则 

从城市和区域整体性角度出发，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

配套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综合考虑污染地块的风险特征、空间分布、周

边敏感受体、区域社会经济、城市发展特色、生态功能分区、土地利用规划与

开发需求等特点，实现区域内污染地块修复、风险管控与再利用的可持续规划。 

5.1.2 多规融合原则 

规划区域内污染地块的修复或风险管控策略、再利用方式与开发时序时，

应当与该区域的国民经济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功能区划、

碳达峰方案及其它相关专项规划相互衔接与协调。 

5.1.3 可行性原则  

在规划过程中，合理选择污染地块修复或风险管控策略，同时充分考虑规

划实施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包括技术可行性、资金可行性、市场需求等因素，

确保规划能够顺利实施。 

5.1.4 绿色可持续原则 

坚定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紧扣双碳目标和景观价值两个核心驱动因素，在

保障污染地块健康风险可控和土地安全利用的基础上，最小化区域污染地块修

复或风险管控的综合成本投入，最大化区域污染地块管理可持续性和韧性，提

升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水平。 



5.2 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总体原则和工作程序主要依据《城市环境规划标准》（GB/T 51329）、

《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40759）

及《污染地块绿色可持续修复通则》（T/CAEPI 26）。 

本标准规划区现状调查与评估要求及规划区现状调查资料收集参考清单主

要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规划目标和指

标及指标涵义及评价方法参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

节 第 1 部分：总纲》（GB/T 39791.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 部分：土壤和地下水》（GB/T 39792.1—2020）、《污染地块绿色可

持续修复通则》（T/CAEPI 26—202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等。规

划情景设计主要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

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等。地块修复或管控二次污染物排放估算方法

参考《工业园区物质流分析技术导则》（GB/T 38903）和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

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 第 24 号）。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第 5 章  规划对象与范畴 

第 5 章规定了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如何明确规划的对象和

范畴。明确规划对象，应当摸清规划区域内污染地块清单底数、空间分布和修

复管控状态。明确规划范畴应当明确时间和空间范畴，确定规划的基准年与时

间跨度，核实规划区域空间边界。 

6.2 第 6 章  规划区现状调查与评估 

第 6 章规定了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前应当开展现状调查。

现状调查阶段资料收集清单参考附录 A。地块现状调查及风险评估可参照《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执行。 



6.3 第 7 章 规划编制 

7.1 节规定了规划目标和指标设定要求。 

7.1.1 规定了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目标设定的要求，应设定

污染地块安全开发利用与管控率、修复与风险管控可持续度两类目标。 

7.1.2 提供了规划指标体系设计方法。对应污染地块安全开发利用与管控率

和修复与风险管控可持续度两类目标，分别提出相应的规划指标，并明确约束

性或参考性指标。规划指标应根据地块实际情况采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评估

的方法。 

7.2 节提供了规划情景设计方法。根据污染地块安全开发利用与管控率和修

复与风险管控可持续度两类目标确定规划情景的任务，并确定各规划情景的指

标，规划情景设计数量一般不少于 2 个。不同规划情景设计及任务描述示例见

附录 C。 

7.3 节提供了情景预测评价的程序。在规划期内，明确各规划情景下开展相

应指标评价所需的量化参数或定性描述，通过定量、半定量或定性的方法开展

指标评价和预测，指标评价方法参考附录 B。通过比较分析规划情景各项指标

综合评价结果，对定量、半定量、定性评价结果分别进行综合评判，筛选出最

优规划情景。情景预测评价应针对情景设计所作出的假设开展合理性分析和不

确定性分析。 

7.4 节提出最优规划情景下的规划目标可达性分析的要求。从政策符合性、

规划协调性、技术可行性、指标可达性等角度，全面分析最优规划情景的目标

可达性。最优规划情景的目标若不具有可达性，则需要进行调整。 

7.5 节提出规划文本编制的程序。结合目标可达性分析，完善最优规划情景

下的规划目标和任务，落实规划任务责任单位，形成规划文本和研究报告。 

6.3 第 8 章 规划实施与评估 

第 8 章提出规划实施和评估的要求。规划实施应当严格按照规划任务责任

单位落实。规划任务责任单位定期开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与考核工作，掌握规

划任务和重点工程实际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整改，确保

规划目标顺利完成。 



7 预期效果 

本标准提出了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规划的总体原则与工作程序，

加强了污染地块修复与风险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功能区

划等规划的衔接，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本标准的

实施能够有效规范污染地块修复与后期规划纳入可持续修复与风险管控理念、

优化地块修复或风险管控策略、再利用方式与开发时序，最大化区域污染地块

管理可持续性和韧性，提升区域土壤污染治理现代化水平。 

 

 

 


